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管见 

文/韩真良 

   一、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内容及相关理论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其征税范围包括：（1）工资、薪金所
得；（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3）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4）
劳务报酬所得；（5）稿酬所得；（6）特许权使用费所得；（7）财产租赁所得；（8）财产转让所
得：（9）利息、股息、红利所得；（10）偶然所得；（11）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
得。我国实行的是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实行按月计征，按每月减去1600元或规定比例扣除（定额扣
除与定率扣除相结合）后的余额乘以适用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的开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要求，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发挥它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的缺陷 
   1、没有充分贯彻税法的立法宗旨 
   税法最基本的立法宗旨是：增加财政收入，调节收入不公。从增加财政收入这一点来看，从
1994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做到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调解不公：首先，未能充分坚持高收入者多缴税，
中收入者少缴税，低收入者不缴税。这个“民本”思想应当是政府存在的基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前提。仅就目前1600元的扣除标准再加上07年初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套改来看，基本上凡是拿工
薪的人都要缴税。其次，也未能充分发挥个税调节社会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在实际生活
中，我国20%的富人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其交纳的个税不足总量的10%，而80%的人只拥有
20%的社会财富，却承担着个税的主要份额，这说明个税法的调节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 
   2、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成本”付出 
   在社会各行业各阶层中，每个人为了取得一份工作，获取相应的薪金报酬，所付出的“成
本”都是不同的。这里以教育行业的教师为例来说明。 
   在我国诸多的行业或部门中，教育被列为优先发展之列。因为，科教兴国（这是国家的根本
战略），教育为先。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人才，丰富国家的人力资源储备是教育部门义不容辞的责
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国家更多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
一个穷国，教育也是穷教育；目前，政策支持尚且缺位，更不能奢谈更多的资金支持了。但问题终
归是要解决的。所幸的是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刚刚启动。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作为教育部门和教
师能有哪些奢望呢？ 
   首先，教育作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需要“公共财政”的投入和支持，同时也允许私人
投资的参与；而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结合，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需要政
府的介入，也允许由私人部门来提供。无论是“公办”还是“私立”，都能够实现提高整个社会的
劳动生产率，提高民族文化和文明程度的目的。在税收上，对于兴办教育的所得，就应该得到照
顾，享受减征或免征优待。 
   其次，作为教师，既然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其在形成个人“劳动力价值”的过程中，劳
动者本身的教育培训费用就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按照有关规定：我国的中、小学教师应具备
本科（学士）以上学历，高校教师应具备研究生（硕士）以上学历。 
   再次，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中，涉及到教师应征税的主要是（1）、（4）、（5）款以及
（9）款中的利息所得。既然为子女读书所进行的“教育储蓄”利息都能予以免税，那么，基于同
样的理由，教师在以上四款中的所得也应该享受免税优待。 
   另外，与教师情况相同的还有医生、律师、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等等。 
   3、没有考虑到不同人的不同负担  
   个人所得税按收入进行征税，同一地区相同收入的纳税人缴纳的税额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他
们所负担的消费性支出不同，就会出现同一地区相同收入的纳税人由于实际负担的支出不同，而生
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 
   4、没有前瞻性 
   个人所得税法作为一种法律，应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其相对稳定性和适用性，这个
时期不说是5――10年，起码也应该是3――5年。但作为刚进行修正，一年前（即2006年1月1日）才开
始实施的新个税法，遇到今年初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套改，就显得不适应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缺
乏前瞻性。 
   5、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 

 



   个税征缴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扣除标准”的确定也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使“扣
除标准”能够随物价因素的变化而调整。 
   三、个人所得税改进的措施 
   根据存在的上述问题，个人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加以改进： 
   （一）、建立个人所得税综合扣除率 
   1、考虑到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成本”付出（前面已论述），可以给不同阶层确定不同的扣除
率。如：95％，90％，85％，80％等。 
   2、考虑到不同人的不同负担，可以纳税人所负担的消费性支出的不同确定相应的扣除率（相
对于“扣除标准”）。如：95％，90％，85％，80％等。 
   这样，既强化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又贯彻了个人所得税法调
节收入不公的立法宗旨。 
   （二）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为了使“扣除标准”能够随物价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应当把“扣除标准”的确定与物价指数
挂上钩。当物价指数上升时，“扣除标准”按相应比例上调；当物价指数下跌时，“扣除标准”按
相应比例下调。 
   这样，既充分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又使个人所得税具有前瞻性。 
   （三）不分“居民”与“非居民”，一律实行统一的“扣除标准”，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 
（作者单位：贵州省黔南职院财经系）  

相关链接    

 

服务业缴纳营业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案例分析 
关于对增值税转型的思考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管见  
关于征收物业税的几点思考 
二手房征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喜与忧  
构建和谐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的基本思路  
对“免、抵、退”税计算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